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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规〔2025〕1号 签发人：艾合买提·买买提

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领域从轻行政

处罚事项清单（试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

领域减轻行政处罚事项清单（试行）》《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农业领域不予实施行政强制措施事项

清单（试行）》的通知

各地、州、市农业农村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法治政府建设实施

纲要（2021—2025年）》和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积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农村厅
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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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推行包容审慎监管指导意见》的安排部署，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要求，结合我区农业执法实际，我

厅制定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领域从轻行政处罚事项清单

（试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领域减轻行政处罚事项清单

（试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领域不予实施行政强制措施事

项清单（试行）》，现印发你们，自 2025年 2月 25日施行，有效

期 2年。

联系人及电话：昆楚阿克 0991—2809569

附件：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领域从轻行政处罚事项

清单（试行）》

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领域减轻行政处罚事项

清单（试行）》

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领域不予实施行政强制

措施事项清单（试行）》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农村厅

2025年 1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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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领域从轻行政处罚清单（试行）

序

号

管理

领域
违法事项

处罚条件

法律依据 行政处罚的依据 后续监管措施
备

注
（需同时满足）

1

转基

因生

物安

全

生产、经营转基因

植物种子、种畜禽、

水产苗种的单位和

个人，未按照规定

制作、保存生产、

经营档案的。

初次违法，且仅有 1
个品种未按规定制

作、保存生产经营档

案的，且产品货值不

足 1万元的；及时改

正，没有造成危害后

果，能够认识到危害

性。

《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转基因植物种子、种畜禽、

水产苗种的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未按照规

定制作、保存生产、经营档案的，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依据职权，责令改

正，处 1000元以上 1万元以下的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四）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

罚的。

加强教育、劝导

示范、警示约谈

等非强制性方

法；及时复查整

改情况、加强行

政检查等方式。

2 农药

农产品生产企业、

食品和食用农产品

仓储企业、专业化

病虫害防治服务组

织和从事农产品生

产的农民专业合作

社等不执行农药使

用记录制度。

初次违法，且违法行

为轻微；及时改正，

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能够认识到危害性。

《农药管理条例》 第六十一条：农产品生产企

业、食品和食用农产品仓储企业、专业化病虫

害防治服务组织和从事农产品生产的农民专业

合作社等不执行农药使用记录制度的，由县级

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

者情节严重的，处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四）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

罚的。

加强教育、劝导

示范、警示约谈

等非强制性方

法；及时复查整

改情况、加强行

政检查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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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农产

品

农产品生产企业、

农民专业合作社、

农业社会化服务组

织未依照本法规定

建立、保存农产品

生产记录，或者伪

造、变造农产品生

产记录的。

初次违法，且违法行

为轻微；及时改正，

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能够认识到危害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二十

七条：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

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应当建立农产品生产记录，

如实记载下列事项：（一）使用农业投入品的名

称、来源、用法、用量和使用、停用的日期；

（二）动物疫病、农作物病虫害的发生和防治

情况；（三）收获、屠宰或者捕捞的日期。农产

品生产记录应当至少保存二年。禁止伪造、变

造农产品生产记录。国家鼓励其他农产品生产

者建立农产品生产记录。

第六十九条：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

社、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未依照本法规定建立、

保存农产品生产记录，或者伪造、变造农产品

生产记录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

村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

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四）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

罚的。

加强教育、劝导

示范、警示约谈

等非强制性方

法；及时复查整

改情况、加强行

政检查等方式。

4 奶业

开办奶畜养殖场、

养殖小区的，未向

所在地县级人民政

府畜牧兽医行政主

管部门备案。

初次违法，且违法行

为轻微；及时改正，

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能够认识到危害性。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奶业条例》第十条：开办

奶畜养殖场、养殖小区的，应当依法取得动物

防疫条件合格证，具备国务院《乳品质量安全

监督管理条例》规定的条件，并向所在地县级

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三十九条：违反本条例第十条规定的，依照

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开办奶畜养殖场、养

殖小区未备案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畜牧兽

医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

可以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四）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

罚的。

加强教育、劝导

示范、警示约谈

等非强制性方

法；及时复查整

改情况、加强行

政检查等方式。

备注：本清单未列明的违法事项，如果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范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办法》关于从轻处罚的规定，可以直接适用从轻处罚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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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领域减轻行政处罚清单（试行）

序

号

管理

领域
违法事项

处罚条件

法律依据 行政处罚的依据 后续监管措施
备

注
（需同时满足）

1 动物

防疫

未按照规定保存行

程路线和托运人提

供的动物名称、检

疫证明编号、数量

等信息的。

期限内已改正，具有

减轻情形，未造成危

害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九十八条第

四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

改正，处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

重的，责令停业整顿，并处三万元以上十万元

以下罚款：（四）未按照规定保存行程路线和

托运人提供的动物名称、检疫证明编号、数量

等信息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四）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

罚的。

加强教育、劝导

示范、警示约谈

等非强制性方

法；及时复查整

改情况、加强行

政检查等方式。

2 动物

防疫

用于科研等非食用

性利用的动物未附

有检疫证明的。

用于科研。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一百条第二

款：违反本法规定，用于科研、展示、演出和

比赛等非食用性利用的动物未附有检疫证明

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

门责令改正，处三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四）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

罚的。

加强教育、劝导

示范、警示约谈

等非强制性方

法；及时复查整

改情况、加强行

政检查等方式。期限内已改正，具有

减轻情形，未造成危

害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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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饲料

和饲

料添

加剂

不依照《饲料和饲

料添加剂管理条

例》规定实行产品

购销台账制度的。

期限内已改正，具有

减轻情形，未造成危

害后果。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第

二项：饲料、饲料添加剂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由县级人民政府饲料管理部门责令改正，

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经营的产品，并处 2000
元以上 1万元以下罚款：（二）不依照本条例

规定实行产品购销台账制度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四）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

罚的。

加强教育、劝导

示范、警示约谈

等非强制性方

法；及时复查整

改情况、加强行

政检查等方式。

4 种子

对种子生产经营者

未按规定建立、保

存种子生产经营档

案的行政处罚。

限期内改正，具有减

轻情形，未造成危害

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三十六条：种子

生产经营者应当建立和保存包括种子来源、产

地、数量、质量、销售去向、销售日期和有关

责任人员等内容的生产经营档案，保证可追溯。

种子生产经营档案的具体载明事项，种子生产

经营档案及种子样品的保存期限由国务院农业

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规定。

第七十九条：违反本法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八

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林业草原

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

罚款。

（一）销售的种子应当包装而没有包装的；

（二）销售的种子没有使用说明或者标签内容

不符合规定的；

（三）涂改标签的；

（四）未按规定建立、保存种子生产经营档案

的；

（五）种子生产经营者在异地设立分支机构、

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或者受委托生

产、代销种子，未按规定备案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四）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

罚的。

加强教育、劝导

示范、警示约谈

等非强制性方

法；及时复查整

改情况、加强行

政检查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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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动物

诊疗

对变更机构名称或

者法定代表人未办

理变更手续的动物

诊疗机构等行为的

行政处罚。

有本条违法行为之

一，经责令限期改

正，在规定期限内积

极及时改正的，主动

消除或减轻违法行

为危害后果。

《动物诊疗机构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违反

本办法规定，动物诊疗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一）变更机构名称或者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未办理变更手续的；

（二）未在诊疗场所悬挂动物诊疗许可证或者

公示诊疗活动从业人员基本情况的；

（三）未使用规范的病历或未按规定为执业兽

医师提供处方笺的，或者不按规定保存病历档

案的；

（四）使用未在本机构备案从业的执业兽医从

事动物诊疗活动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四）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

罚的。

加强教育、劝导

示范、警示约谈

等非强制性方

法；及时复查整

改情况、加强行

政检查等方式。

经核实无其他违法

违规行为。

6 畜牧
未保存养殖档案的

行政处罚。

责令改正，货值金额

不足 1万元，具有减

轻情形，没有造成危

害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第八十六条：违反

本法规定，兴办畜禽养殖场未备案，畜禽养殖

场未建立养殖档案或者未按照规定保存养殖档

案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

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一万元以下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四）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

罚的。

加强教育、劝导

示范、警示约谈

等非强制性方

法；及时复查整

改情况、加强行

政检查等方式。

备注：本清单未列明的违法事项，如果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关于减轻处罚的规定，可以直接适用减轻处罚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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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领域不予实施行政强制措施事项清单（试行）

序

号

管理

领域
违法事项 设定依据

免予行政强制

措施的情形

免予行政强制

措施的依据
后续监管措施

备

注

1 农药

对违法生产

经营使用的

农药，以及

用于违法生

产、经营、

使用农药的

场所的行政

强制。

《农药管理条例》第四

十一条六项：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

履行农药监督管理职

责，可以依法采取下列

措施：

（六）查封违法生产、

经营、使用农药的场所。

违法行为轻微，且

通过责令改正能及

时补救，可以不实

施行政强制。

《行政强制法》第十

六条第二款：违法行

为情节显著轻微或

者没有明显社会危

害的，可以不采取行

政强制措施。

加强教育、劝导示

范、警示约谈等非

强制性方法；

及时复查整改情

况、加强行政检查

等方式。

2 饲料

查封违法生

产、经营饲

料、饲料添

加剂的场

所。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

理条例》第三十四条四

项：国务院农业行政主

管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饲料管理部门

在监督检查中可以采取

下列措施：（四）查封

违法生产、经营饲料、

饲料添加剂的场所。

违法行为情节显著

轻微或者没有明显

社会危害的，及时

纠正且没有造成危

害后果的，采用非

强制手段可以达到

行政管理目的。

《行政强制法》第十

六条第二款：违法行

为情节显著轻微或

者没有明显社会危

害的，可以不采取行

政强制措施。

加强教育、劝导示

范、警示约谈等非

强制性方法；

及时复查整改情

况、加强行政检查

等方式。

备注：本清单未列明的违法行为，如果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等法律法规关于不予行政

强制的规定，可以直接适用不予行政强制规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2025年 1月 26日印发


